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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海洋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海洋环保组织在推动海洋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不

容忽视。近年来，海洋环保组织通过公益诉讼的方式在保护海洋环境、维护公共利益方面作用显著。文

章以海洋环保公益诉讼法律基础为核心，结合国内外典型案例，系统分析了海洋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

的角色定位、法律依据及实际成效，并探讨其面临的制度障碍与资源限制。研究发现，公益诉讼不仅强

化了环境法治的执行力，还为公众参与海洋环保提供了法律路径。但是环保组织公益诉讼自主性不足、

诉讼信息滞后等问题仍制约其参与效能。基于此，文章提出完善法律制度、提供资源支持及提升公众参

与度等建议，以期为海洋环保组织公益诉讼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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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in Chin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evere, drawing 
significant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 role of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
zations in promoting mar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annot be overlooked. In recent years, these 
organizations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nd safegua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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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interests through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legal foundation of ma-
rine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combin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ypical cases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role positioning, legal basis, and practical effectiveness of marine envi-
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It also explores the institutional 
obstacles and resource limitations they face. The study finds that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not only 
strengthens the enforce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rule of law but also provides a legal pathway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However, issues such as the lack of auton-
omy in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by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delays in accessing litigation 
information still constrain their effectivenes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paper proposes recom-
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legal systems, providing resource support, and enhancing public partic-
ipation, aiming to offer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ublic interest liti-
gation by mar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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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生态系统是全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承载着全球生物多样性与气候调节的核心功

能。然而，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海洋环境正面临过度开发、污染加剧及气候变化等多重威胁。据统计，

全球每年 800 余万吨的生活垃圾、塑料垃圾，致使至少 100 万海洋生物死亡。在此背景下，海洋环保组

织作为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积极推动海洋环境的保护与治理，逐步成为遏制环境违法、推动政策改革

的关键主体。然而，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与实践效果仍存在环保公益诉讼的自主性缺失、信息滞后、效

率低下等诸多挑战。这些问题亟待深入探讨。本研究拟通过海洋环保公益诉讼法律基础为核心，结合国

内外典型案例，系统分析了海洋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法律依据及实际成效，并提出相关

切实可行的建议。 

2. 文献回顾 

2.1. 社会组织在海洋环境治理中的作用 

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提出为中国社会组织创造了发展时机。尤其是 2020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将“强化政府主导的关键作用，积极动员社

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共同参与”作为新时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原则遵循，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已经成

为环境治理中的战略性问题。社会组织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等特性也决定了它们在治理中具有政府不

可替代的独特角色。在种类繁多的社会组织中，环保类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领域一直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早期的环保类组织以开展环境教育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为主。[1]新时代以来，环保类社会组织大幅增

加，并开始选择专注于特定领域的事务。随着海洋环境污染问题频发与海洋强国战略的不断推进，海洋

环境治理作为环境治理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也受到广泛关注。目前，我国海洋环境治理政策日

益完善，海洋环境治理成效不仅需要政府发挥其主导作用，也需要社会力量特别是海洋环保类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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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参与，社会组织在推动海洋环境治理方面具有重要作用。[2] 

2.2. 我国关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的法律规定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2017 年修订)》指出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包括海洋、海事、渔业、

军队环保等海洋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代表国家起诉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请求其赔偿案涉

海洋环境产生的污染与损害。[3]同时排除潜藏的风险与危害。而 2021 年 1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民法典》

第 1235 条规定：违反国家相关法律规定而最终导致生态环境损害的，国家规定的行政、司法机关或者法

律规定的社会组织有权依据相应的法律请求侵权人赔偿法条规定的经济损失与恢复原状、排除危害等所

产生的费用。[4]基于国家法律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主体方面明确了海洋环保组织以

原告的资格在海洋环境治理中的权利与保障。[5]海洋环保组织在我国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相关制度中以原

告的角色站稳脚跟。[6] 

3. 海洋环保组织公益诉讼的法律基础 

3.1. 环保公益诉讼的法定属性 

环保组织享有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依据在于将海洋环境利益定性为环境公益，即其具有生态服

务功能而提供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产品所承载的公共性利益，具体包括经济性环境公益和生态性环境公益。

[7]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PIL)是指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由法定主体代表不特定多数人提

起的诉讼，其核心特征包括：原告资格的扩展性：突破传统“直接利害关系”限制，允许社会组织代表

公共利益起诉；诉讼目标的预防性：不仅针对已发生的损害，更强调风险预防(如禁止污染项目开工)；判

决效力的辐射性：胜诉结果可惠及广泛群体，推动系统性政策变革。随着 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以下简称《民事诉讼法》)的第 55 条规定的出台，我国确立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对于污染和

损害环境这一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民事诉讼法》第 55 条规定有关组织和有关机关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打破了常规民事诉讼具有利害关系的限制。 

3.2. 海洋环保组织公益诉讼的认定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 58 条规定社会组织需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依法

在设区的市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专门从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连续五年以上；无违法记录。这一条款为

海洋环保组织的诉讼资格划定了基本框架。[8]海洋环保组织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有显著区别，主要包括

适格原告与诉争案件是否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告是否享有自由处置诉讼的权利、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

应否予以公告等。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否则会引发民事诉讼程序的混乱，违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的设计初衷，既无益于私人民事权益损害的弥补，也无法通过对被告行为的惩戒实现对环境公共利益的

保护。[9]所以对环保组织民事公益诉讼的认定标准应当严格界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认定标准有两层涵义：

即要求启动诉讼程序是为了环境公益保护、适格原告与诉讼案件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利害关系。 

4. 海洋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的相关案例 

4.1. 国际典型案例 

2010 年 BP 墨西哥湾漏油事件中，NRDC 等组织联合起诉 BP 违反《清洁水法》，最终达成 206 亿美

元和解协议，其中 130 亿美元专项用于生态修复。此案凸显公益诉讼在巨额赔偿谈判中的杠杆作用。[10] 
2018 年，Surfrider Foundation 等组织起诉法国政府未履行《欧盟海洋战略框架指令》，法院判决政府须

在两年内制定塑料减量计划，直接推动《一次性塑料指令》出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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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国本土化实践 

2011 年，自然之友起诉康菲石油，要求赔偿 16.83 亿元生态损失。尽管最终调解结案，但此案促成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明确损害鉴定规则。[12] 2019 年，蓝丝带协会诉某

地产公司案中，法院首次判决被告以“替代性修复”方式，在异地补种红树林 50 公顷，开创了“行为救

济”先例。[13] 

5. 海洋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面临的挑战 

5.1. 海洋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自主性不足 

海洋污染事件具有突发性、无边界性等特点，社会组织提起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前期取证工作

十分困难。海洋突发污染事件往往需要第一时间对相关海域进行全面勘查、数据搜集、取证分析。而海

洋环保组织由于其身份的权威性不足，组织设备不足等问题，无法像海洋环境行政监督主管机关一样，

在第一时间发现海洋环境以及相关数据信息的异样。[2]此外，海洋环境的复杂性、流动性、多样性等特

征，决定了海洋环境问题需要有全局性的把控和相关细节的处理，即使事后成功进入海域进行取证调查，

也无法对其因果关系有百分百的掌握。[14]综合种种原因表明，尽管许多国家和地区为海洋环保组织参与

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在实际操作中，海洋环保组织存在的自主性不足等问题导致在公益诉讼中

面临诸多挑战。 

5.2. 社会组织获取公益诉讼信息滞后 

由于海洋环境区别于陆域环境的诸多特性，海洋环保社会组织普遍面临信息获取滞后的困境，这一

问题直接影响其诉讼效率与效果。海洋环境污染事件的相关数据(如污染源监测报告、企业排污记录)常因

政府部门或涉事企业未主动公开而不能及时获取，即使数据公开，社会组织也因缺乏专业设备与技术人

员，从而快速解析卫星遥感影像或深海监测数据；[15]海洋污染具有跨域性、流动性等特征，但是各地方

政府间存在信息共享机制缺失，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导致污染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层层延迟。

使海洋污染信息整合效率降低。尽管《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政府部门主动公开环境信息，但实践中

常以“涉及商业秘密”、“国家安全”为由拒绝披露。司法程序中，法院对证据保密性要求严格，社会

组织难以在诉讼初期获取被告内部文件。[16]因此，社会组织多依赖政府或科研机构提供的二手数据，而

此类数据更新周期长(海洋水质监测报告通常按季度发布)，难以及时反映污染动态。海洋污染数据涉及多

学科交叉分析，而社会组织对新兴技术的应用滞后以及缺乏专业团队进行实时处理等问题加剧了信息不

对称。 

6. 结论与建议 

海洋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法律手段维护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推动环境法

治的完善。然而，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仍面临诸多挑战，需要政府、社会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未来，通

过完善法律体系、加强资金支持和提升公众参与，海洋环保组织将在公益诉讼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为全

球海洋环境保护作出更大的贡献。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 

6.1.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应进一步完善环境公益诉讼的法律体系，降低环保组织参与公益诉讼的门槛，确保环保组织能够有

效行使诉讼权利。通过立法明确环保组织的诉讼资格，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从法律制度层面

看，一是要重视并优化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制度环境。政府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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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重视程度和支持力度，在资金保障、资源支持以及项目培育等方面给予更多政策支持。二是在社会

组织登记注册制度上做出一定的改革，进一步降低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明确业务主管单位，鼓励社

会组织成立发展。同时，政府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参与海洋环境治理异化行为的监管，防范以公益的

名义滥用权力、谋取个人利益的非法行为。 

6.2. 提供资源支持 

政府和社会应加强对海洋环保组织的资金支持，帮助其克服资金短缺的问题。例如，可以设立专项

基金，支持环保组织参与公益诉讼，或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和个人向环保组织捐款。应激发政府、

企业、公众等各类主体的责任意识，积极与社会组织合作互动，形成良性融嵌的关系网络。一是政府应

给予社会组织的信任与支持，以平等关系与社会组织合作；社会组织应提升自身专业化水平，与政府相

互补充、相互促进。二是应培养公众的公益互助精神，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海洋环保公益活动。此外，对

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给予政策支持。三是应重视社会组织与企业的互动，向社会各界企业寻求赞助，创

新企业宣传方式，帮助企业提升社会知名度，实现合作发展共赢，使其成为海洋环保公益活动的外部源

动力。 

6.3. 提升公众参与度 

海洋环保组织应加强与公众的互动，提升公众的环保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活动。例如，可

以通过社交媒体、公益活动等方式，宣传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吸引更多公众关注和支持环保事业。

从认知嵌入方面看，提升社会组织专业能力与影响力，培养公益精神，增强自身价值认同。一是加强宣

传力度，提升社会认同。一方面，海洋环保类社会组织要加强自身宣传，着力开展海洋环境治理活动的

宣传是组织提升外部认同的重要条件；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对海洋环保类组织的宣传，积极营造政府、

企业与社会全面参与海洋环境治理的氛围，提升社会组织在海洋环境治理领域的影响力，增强外界对组

织活动价值的肯定。二是全面提升组织能力，夯实组织成员价值认同。一方面，强化组织成员的专业能

力和信念教育，构建组织成员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建立扁平化的组织结构，提升组织内部凝聚力和组

织成员对组织的价值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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